
溆浦县统计局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了加强普查专项资金等费用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我县财政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有关要求，我局认真开展了2021年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人口普查，是按现行人口普查政策《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有针对性的人口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行为。是在国家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方法、统一的项目、统一的调查表和统一的标准时点，对全国人口普遍地、逐户逐人地进行的全范围一次性调查登记计算。人口普查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还包含资料评价、汇总研究、编辑出版等过程，它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提供全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从1949年至今，我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溆浦县常驻人口约有74.1万，约占全市常驻人口的16%。自2010年以来，县内人口状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2020年-2022年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对于查清近十年来全县人口在数量、结构、分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为县政府在制定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
（二）项目绩效目标
人口普查的目的是全面掌握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况，为研究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人口统计信息服务。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是一项跨年度大型普查项目，2021年度主要目标是完成两员经费的发放，审核验收人普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纠错，对长表行职业编码及检查等工作，确保信息真实准确、现场登记不重不漏。
（3）  资金的到位及使用情况
      2021年我局人口普查专项资金安排350万元，实际支出350万元。其中主要用于：1、办公费8万，2、印刷费7万元；3、邮电费0.3万元；4、维护和租赁费1万元；5、培训费2000人次7.6万元；6、差旅费4万元；7、公务接待费2万元；8、劳务费315万元（主要用于两员经费）；9、租车费2.5万元；10、其他费用2.6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通过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有效对普查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跟踪，及时发现经费使用过程中不合理支出，进一步加强经费使用管理，确保经费科学统筹，合理使用。结合具体普查业务流程建立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不断优化绩效评价方法，力求客观真实反映经费支出状况。在普查的准备阶段、清查阶段、正式登记阶段、数据复查阶段及成果发布阶段分别进行绩效评价，全过程跟踪经费支出情况。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投入指标
2021年七人普年初预算数 350 万元，全年执行数350万元。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文件要求，本着厉行节约、精打细算、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科学编制普查经费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项目过程指标
制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质量控制办法，在普查阶段开展数据质量检查，确保普查登记数据达到数据质量验收标准。建立普查经费使用管理制度，严格普查经费使用审批流程，确实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产出指标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科学统筹，合理安排，抓好普查各个环节，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普查数据采集、数据审核、数据汇总，数据质量抽查结果达到数据质量验收标准。
（四）项目效果指标
成立了溆浦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包括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卫生健康局等23家成员单位。通过视频会议，组织多人次参加国家、省、市统计部门召开的人口普查会议。2021年完成了：1、审核验收人普数据76万余人，800万条。2、按要求及时发放了两员经费（其中：普查指导员546名，普查员2725名，共计3271人次）。3、走访入户2100户，核实数据12万条。4、对70多万处数据进行了纠错，5、对12万余条长表行职业编码及检查。
四、项目实施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本项目支出除两员经费外，其他支出进度没有按照季度预算计划执行，上半年经费支出较少，大部分在下半年度进行。之后应根据普查业务流程，认真测算各阶段所需经费，确保普查经费充足。在经费使用方面，严格执行普查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厉行节约，专款专用，对每笔经费使用情况建立监督机制，确保普查经费使用合理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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